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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鸿天众道审字【2021】第 228-1 号

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审计了北

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的2020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

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1年3月1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报告文号为鸿天众道审字【2021】第228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其2020

年度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在2020年度工作报告中载

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 本年度无接受捐赠情况。

2. 本年度无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3. 在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中；载明了基金会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

资产的比例和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表载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2,300,616.28

本年度总支出 131,056.61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19,000.00

管理费用 12,000.00

其他支出 56.61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

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5.1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16%

注：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成立时间为 2019 年 5月 27日，无前三年期末净资产平均数

据。2019年及 2020年慈善活动支出之和占 2019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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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

细；表载数据如下：

项目名称 收

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

务和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的人

员报酬、志愿

者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个人大病救助 20,000.00 20,000.00

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

申请医疗质量循证管

理持续改进项目

99,000.00 99,000.00

合 计 119,000.00 119,000.00

5. 管理费用及其他经营性支出情况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行政办公支出 12,000.00

银行手续费 56.61

合 计 12,056.61

6. 基金会本年度无相关涉外活动。

7. 在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表中，载明了基金会本年度相关在重大公益慈善

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个人大病救助 马羽中 20,000.00 16.81% 助医

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申

请医疗质量循证管理持

续改进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

管理研究所
99,000.00 83.19% 助医

合 计 119,000.00 100.00%

8. 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要关联方、关联交易以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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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往来的明细。

（1）关联方明细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房晓明 发起人

上海佛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2）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房晓明 2,200.00 100% 2,200.00 100%

合 计 2,200.00 100% 2,200.00 100%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北京惠康仁爱

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2020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

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北京惠康仁爱公

益基金会2020年度财务报表时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

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北京惠康仁爱公益基金会报送民政部门项目检查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北京鸿天众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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